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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海县城市管理局对通海县第十六届人大
第四次会议第97号建议答复的函

溥存有、溥琼波等代表：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在秀山路长河段绿源冷库路口安装安全交通信号灯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1、 基本情况
秀山西路长河路段两侧为村镇集市，西边为金山蔬菜批发市场，东边为进出长河社区的主干道。车流量、人流量大，交通安全隐患突出。
2、 存在困难
代表们建议在秀山路长河段绿源冷库路口安装安全交通信号灯，加强管控力度，减小交通安全隐患，以便群众安全出行和缓解交通压力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根据《通海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，我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成移交后的日常管养和维修。安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与管理均不在我局职责范围内。
三、办理情况
针对该人大代表建议，县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，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专题办理会议，与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共同会商，形成办理意见如下：
目前长河路口南北向道路属长河村村道，路口较窄，无车道分界线，道路标志、标线缺失，路口渠化还不够合理，相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，暂不具备设置条件。今后将结合秀山路改造工程，待进一步完善该路段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后，再由建设主管部门按照《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规范》（GB14886-2016）设置交通信号灯。
通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将安排警力加强路面巡逻管控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，严查严处车辆乱停乱放、不按规定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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